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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

关于

2023年湖南省益阳市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债券（沅江市天顺路保障性

安居工程）

之

法律意见书

致：益阳市财政局

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是经湖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具有合法执业资格

的律师事务所，有资格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接受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地方

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关

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以及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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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与简称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特别注明或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以下

含义：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湖南省政府 指 湖南省人民政府

市县级政府 指 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政府

本期债券 指
2023年湖南省益阳市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债券（沅江市天顺路

保障性安居工程）

本项目 指 沅江市天顺路保障性安居工程

本所 指 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指

《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关于2023年湖南省益阳市保障性安

居工程专项债券（沅江市天顺路保障性安居工程）之法律意见

书》

中兴财光华 指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

《自求平衡专项报

告》
指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关于

2023年湖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项目平衡方案》 指
《湖南省益阳市2023年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债券项目预期收

益与融资平衡方案》

中债资信 指 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信用评级报告》 指
中债资信出具的《2023年湖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债券（四

期）-2023年湖南省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七期）信用评级》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预算管理办法》 指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发行管理办法》 指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试点专项债券通

知》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品种的通知》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且仅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

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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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律师声明事项

为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及经办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预算法》《发行管理办法》《预算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

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期债券发行工作进行了尽职调查，保证法律意见书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三、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发行工作的法律文件，随同

其他材料一同报送，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有关规定，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了核查、验证。

五、益阳市财政局保证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

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其他材料。益阳市财政局保证上述文件真

实、准确、完整，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真实，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六、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

所律师依赖于益阳市财政局及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七、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期债券发行工作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不

对有关财务、审计、信用评级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引述其他

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及相关文件中的数据、意见及结论，并不表明本所对该等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八、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期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任何

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将本法律意见书或其任何部分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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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正文

一、发行概况

（一）发行主体

根据《预算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

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根据《预算管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省、自治

区、直辖市政府为专项债券的发行主体，具体发行工作由省级财政部门负责。设

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政府确需发行专项债券的，

应当纳入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

府统一发行并转贷给市县级政府。

本期债券的发行主体为湖南省政府，由湖南省政府统一发行并转贷给市县级

政府，符合《预算管理办法》的规定。

（二）发行额度

根据《发行管理办法》第六条的规定，地方财政部门应当在国务院批准的分

地区限额内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新增债券、再融资债券、置换债券发行规模不得

超过财政部下达的当年本地区对应类别的债券限额或发行规模上限。

根据2023年3月13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2023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23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8万亿元。

因此，本期债券的发行额度在上述可发行额度内，符合《发行管理办法》的

规定。

二、项目概况

（一）实施机构

本项目实施机构为沅江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沅江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3098144690955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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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李毅

机构地址 沅江市琼湖路194号

（二）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沅江市天顺路保障性安居工程

项目概况

1.本项目总投资4,930.00万元。

2.项目地点位于沅江市高新区天顺路西侧

3.项目建设期限：3年（2022年8月－2025年7月，建设工期共计3
年）。

建设内容

项目总用地面积4621.8㎡（6.93亩），拟建总建筑建设面积15486.8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11910.8㎡（包括保障性住房建筑面积

11863.6㎡和物管用房面积47.2㎡），地下建筑面积3119㎡，屋顶楼

电梯及机房面积62.6㎡，架空层面积394.4㎡，总建筑保障性租赁住

房套数为198套。

实施机构 沅江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三）项目审批

本项目相关审批材料如下：

1．《沅江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沅江市天顺路保障性安居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批复》（沅发改审【2020】158号）；

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4309812020000011号）；

3．《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430981202108020101）；

4．不动产权证书（湘（2019）沅江市不动产权第000698）。

三、项目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方案

（一）项目投资估算

根据《项目平衡方案》，本项目总投资4,930.00万元，其中：工程费用4,046.83

万元，工程其他费用398.41万元，预备费222.26万元，建设期利息262.50万元。

（二）项目资金筹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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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平衡方案》，本项目资金来源主要为资本金2,430.00万元和政府

专项债券资金2,500.00万元。项目总投资4,930.00万元，其中：用于项目支出的资

本金2,430.00万元，占投资总额的49.29%；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2,500.00

万元。本项目本次申请发行专项债券2,500.00万元。

本次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期限为20年。

四、项目运营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运营收益

根据《自求平衡专项报告》，本项目收益主要为住房租赁收入、停车位收入、

充电桩服务收入、物业管理收入和广告位租赁收入；本项目总成本费用主要包括：

营业成本（燃料及动力费、员工工资薪金、修理费）、营业费用、管理费用、税

金及附加等。

本项目预期总收入9,158.67万元，预期总成本2,128.81万元，项目净收益为

7,029.86万元。

（二）项目融资还本付息情况

根据《自求平衡专项报告》，本项目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2,500.00万元，本

次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2,500.00万元，根据目前市场行情谨慎考虑，债券预

测利率以2023年2月相同待偿期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上浮20%确定。据此，预

测利率为3.75%，每半年付息一次，债券存续期内本息共计4,375.00万元。建设期

债券利息由自有资金统筹安排，本金在债券到期时一次性偿还。

（三）项目融资平衡情况

本项目预期总收入9,158.67万元，预期总成本2,128.81万元，项目净收益即可

用于融资平衡的资金为7,029.86万元。相关收益对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为1.61。

根据中兴财光华的预测，在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

次评价的2023年湖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债券建设项目，预期运营收益能够合

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五、项目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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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信用评级报告》，中债资信认为湖南省经济实力极强、财政实力很强，

本期债券纳入湖南省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募投项目预期收益能够覆盖本次公开

发行债券本息，债券的违约风险极低，因此评定本次公开发行债券的信用等级均

为AAA。

六、中介服务机构

（一）财务专项服务

中兴财光华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自求平衡专

项报告》。

中兴财光华现持有长沙市雨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914301110959150342）和湖南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

分所执业证书》（分所执业证书编号：110102054301）。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中兴财光华系依法经批准设立且合法存续会计师事务

所，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自求平衡专项报告》的资质；在《自求平衡专项

报告》上签字的两名执业会计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二）法律专项服务

本所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经湖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现持有湖南省司法厅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31430000MD01727662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本法律意见书由冯东

阳律师、姜平律师作为签署律师，均持有湖南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执业证书，具

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律师事务所，具

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执业律师具

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七、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经审慎审查有关文件和信息，综合上述内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发表意见如下，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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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债券符合《预算管理办法》规定的发行主体要求；

（二）本项目已经取得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

（三）本项目的资金来源主要为资本金、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四）根据《自求平衡专项报告》，本期债券各项目相关预期收益能够合理

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可以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五）为本项目提供财务和法律专项服务的中介机构均具备提供相应服务

并出具相关报告的执业资格。

（以下无正文，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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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

关于

2023年湖南省益阳市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债券（桃江县邓家坝片区城

市棚户区改造项目）

之

法律意见书

致：益阳市财政局

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是经湖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具有合法执业资格

的律师事务所，有资格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接受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地方

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关

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以及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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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与简称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特别注明或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以下

含义：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湖南省政府 指 湖南省人民政府

市县级政府 指 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政府

本期债券 指
2023年湖南省益阳市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债券（桃江县邓家坝

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

本项目 指 桃江县邓家坝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

本所 指 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指

《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关于2023年湖南省益阳市保障性安

居工程专项债券（桃江县邓家坝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之

法律意见书》

中兴财光华 指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

《自求平衡专项报

告》
指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关于

2023年湖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项目平衡方案》 指
《湖南省益阳市2023年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债券项目预期收

益与融资平衡方案》

中债资信 指 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信用评级报告》 指
中债资信出具的《2023年湖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债券（二

期）-2023年湖南省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五期）信用评级》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预算管理办法》 指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发行管理办法》 指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试点专项债券通

知》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品种的通知》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且仅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

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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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律师声明事项

为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及经办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预算法》《发行管理办法》《预算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

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期债券发行工作进行了尽职调查，保证法律意见书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三、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发行工作的法律文件，随同

其他材料一同报送，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有关规定，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了核查、验证。

五、益阳市财政局保证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

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其他材料。益阳市财政局保证上述文件真

实、准确、完整，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真实，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六、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

所律师依赖于益阳市财政局及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七、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期债券发行工作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不

对有关财务、审计、信用评级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引述其他

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及相关文件中的数据、意见及结论，并不表明本所对该等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八、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期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任何

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将本法律意见书或其任何部分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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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正文

一、发行概况

（一）发行主体

根据《预算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

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根据《预算管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省、自治

区、直辖市政府为专项债券的发行主体，具体发行工作由省级财政部门负责。设

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政府确需发行专项债券的，

应当纳入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

府统一发行并转贷给市县级政府。

本期债券的发行主体为湖南省政府，由湖南省政府统一发行并转贷给市县级

政府，符合《预算管理办法》的规定。

（二）发行额度

根据《发行管理办法》第六条的规定，地方财政部门应当在国务院批准的分

地区限额内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新增债券、再融资债券、置换债券发行规模不得

超过财政部下达的当年本地区对应类别的债券限额或发行规模上限。

根据2023年3月13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2023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23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8万亿元。

因此，本期债券的发行额度在上述可发行额度内，符合《发行管理办法》的

规定。

二、项目概况

（一）实施机构

本项目实施机构为桃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桃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30922006490629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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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颜克强

机构地址 中共益阳市委办公室益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桃江县邓家坝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

项目概况

本项目总投资为22,400.11万元，建设地点位于桃江县桃花江镇，

东至车站路，西至长坡路，南至文明路，北至长竹路合围区域。

项目工程建设工期共计24个月，项目建设期限：2022年3月开工

至2024年2月竣工。

建设内容

项目拆迁面积75,168.33 m2（合112.75亩），项目规划用地面24.06
亩，建筑面积28,875.00m2，涉及改造户数280户，全部为实物安置

（1:1.1产权调换），新建集商业与住宅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小区。

实施机构 桃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项目审批

本项目相关审批材料如下：

1．《关于桃江县邓家坝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桃发改行审【2021】0530号）；

2．《邓家坝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规【地】字第公J2022259号）；

3．《关于对桃江县邓家坝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桃

建科【2022】65号）；

4．《关于对桃江县邓家坝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初步设计概算的批复》

（桃发改行审【2022】0488号）；

5．《桃江县邓家坝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工程规划许可证》（桃工副

J2022075）；

6．《建筑施工许可证》（编号：430922202211080226）。

三、项目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方案

（一）项目投资估算

根据《项目平衡方案》，按照本项目建设内容进行投资估算，估算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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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00.11万元，其中建筑工程投资15,810.37万元，产权调换补偿3,843.60万元（包

含零星土地收回、拆违），工程建设其他费879.47万元，预备费1,026.67万元，

建设期利息840.00万元。

（二）项目资金筹措方案

根据《项目平衡方案》，本项目的资金来源主要为资本金10,400.11万元和政

府专项债券资金12,000.00万元。项目总投资22,400.11万元，其中：用于项目支出

的资本金10,400.11万元，占投资总额的46.43%；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12,000.00万元。本项目本次申请发行专项债券12,000.00万元。

本次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期限为7年。

四、项目运营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运营收益

根据《自求平衡专项报告》，本项目收入来源主要包括节约土地出让收入、

停车位出售收入、配套用房租赁收入、广告位出租收入和农贸市场出租收入；本

项目运营成本主要为土地出让成本、燃料动力费、工资及福利费、维修费用、管

理及其他费用。

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预期总收入26,386.95万元，预期总成本4,705.38万元，

项目净收益即可用于融资平衡的资金为21,681.57万元。

（二）项目融资还本付息情况

根据《自求平衡专项报告》，本项目总共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12,000.00万元，

本次拟申请债券12,000.00万元。根据目前市场行情谨慎考虑，债券预测利率以

2023年2月相同待偿期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上浮20%确定，据此，本次7年期债

券的预测利率为3.44%。本次债券期限为7年，债券利率为3.44%，每年付息一次，

每年需偿付利息412.80万元，债券存续期内本息共计14,889.60万元。建设期债券

利息由自有资金统筹安排，本金在债券到期时一次性偿还。

（三）项目融资平衡情况

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预期总收入26,386.95万元，预期总成本4,705.3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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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净收益即可用于融资平衡的资金为21,681.57万元，相关收益对融资本息的覆

盖倍数为1.46。

根据中兴财光华的预测，在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

次评价的2023年湖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债券建设项目，预期运营收益能够合

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五、项目评级

根据《信用评级报告》，中债资信认为湖南省经济实力极强、财政实力很强，

本期债券纳入湖南省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募投项目预期收益能够覆盖本次公开

发行债券本息，债券的违约风险极低，因此评定本次公开发行债券的信用等级均

为AAA。

六、中介服务机构

（一）财务专项服务

中兴财光华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自求平衡专

项报告》。

中兴财光华现持有长沙市雨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914301110959150342）和湖南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

分所执业证书》（分所执业证书编号：110102054301）。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中兴财光华系依法经批准设立且合法存续会计师事务

所，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自求平衡专项报告》的资质；在《自求平衡专项

报告》上签字的两名执业会计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二）法律专项服务

本所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经湖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现持有湖南省司法厅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31430000MD01727662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本法律意见书由冯东

阳律师、姜平律师作为签署律师，均持有湖南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执业证书，具

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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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律师事务所，具

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执业律师具

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七、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经审慎审查有关文件和信息，综合上述内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发表意见如下，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一）本期债券符合《预算管理办法》规定的发行主体要求；

（二）本项目已经取得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

（三）本项目的资金来源主要为资本金、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四）根据《自求平衡专项报告》，本期债券各项目相关预期收益能够合理

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可以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五）为本项目提供财务和法律专项服务的中介机构均具备提供相应服务

并出具相关报告的执业资格。

（以下无正文，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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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

关于

2023年湖南省益阳市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债券（桃江县白杨坡片区城

市棚户区改造项目）

之

法律意见书

致：益阳市财政局

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是经湖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具有合法执业资格

的律师事务所，有资格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接受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地方

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关

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以及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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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与简称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特别注明或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以下

含义：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湖南省政府 指 湖南省人民政府

市县级政府 指 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政府

本期债券 指
2023年湖南省益阳市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债券（桃江县白杨坡

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

本项目 指 桃江县白杨坡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

本所 指 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指

《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关于2023年湖南省益阳市保障性安

居工程专项债券（桃江县白杨坡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之

法律意见书》

中兴财光华 指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

《自求平衡专项报

告》
指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关于

2023年湖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项目平衡方案》 指
《湖南省益阳市2023年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债券项目预期收

益与融资平衡方案》

中债资信 指 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信用评级报告》 指
中债资信出具的《2023年湖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债券（二

期）-2023年湖南省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五期）信用评级》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预算管理办法》 指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发行管理办法》 指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试点专项债券通

知》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品种的通知》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且仅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

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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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律师声明事项

为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及经办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预算法》《发行管理办法》《预算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

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期债券发行工作进行了尽职调查，保证法律意见书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三、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发行工作的法律文件，随同

其他材料一同报送，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有关规定，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了核查、验证。

五、益阳市财政局保证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

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其他材料。益阳市财政局保证上述文件真

实、准确、完整，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真实，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六、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

所律师依赖于益阳市财政局及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七、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期债券发行工作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不

对有关财务、审计、信用评级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引述其他

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及相关文件中的数据、意见及结论，并不表明本所对该等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八、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期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任何

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将本法律意见书或其任何部分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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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正文

一、发行概况

（一）发行主体

根据《预算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

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根据《预算管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省、自治

区、直辖市政府为专项债券的发行主体，具体发行工作由省级财政部门负责。设

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政府确需发行专项债券的，

应当纳入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

府统一发行并转贷给市县级政府。

本期债券的发行主体为湖南省政府，由湖南省政府统一发行并转贷给市县级

政府，符合《预算管理办法》的规定。

（二）发行额度

根据《发行管理办法》第六条的规定，地方财政部门应当在国务院批准的分

地区限额内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新增债券、再融资债券、置换债券发行规模不得

超过财政部下达的当年本地区对应类别的债券限额或发行规模上限。

根据2023年3月13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2023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23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8万亿元。

因此，本期债券的发行额度在上述可发行额度内，符合《发行管理办法》的

规定。

二、项目概况

（一）实施机构

本项目实施机构为桃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桃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30922006490629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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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颜克强

机构地址 中共益阳市委办公室益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桃江县白杨坡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

项目概况

本项目总投资为24,800.00万元，建设地点位于桃江县桃花江镇，

东至天子山路，南至迎宾路，西至金盆大道，北至仁山武校合

围区域。项目工程建设工期共计24个月，项目建设期限：2022
年3月开工至2024年2月竣工。

建设内容

项目拆迁面积90527.08㎡（合135.79亩），项目规划用地面26.64亩，

建筑面积31968.75㎡，涉及改造户数310户，全部为实物安置（1:1.1
产权调换），新建集商业与住宅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小区。

实施机构 桃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项目审批

本项目相关审批材料如下：

1．《关于桃江县白杨坡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桃发改行审【2021】0531号）；

2．《白杨坡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公J2022256（公）号）；

3．《桃江县白杨坡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工程规划许可证》（桃工副

J2022076）；

4．《关于对桃江县白杨坡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桃

建科【2022】66号）；

5．《关于对桃江县白杨坡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初步设计概算的批复》

（桃发改行审【2022】0487号）；

6．《建筑施工许可证》（编号：430922202211230258）。

三、项目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方案

（一）项目投资估算

根据《项目平衡方案》，经估算，本项目总投资24,800.00万元，其中：建筑



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7

工程投资16,080.05万元，占总投资64.84%；产权调换补偿5,646.3万元（包含零星

土地收回、拆违），占总投资22.77%；工程建设其他费892.70万元，占总投资3.60%；

预备费1,130.95万元，占总投资4.56%；建设期利息1,050.00万元，占总投资4.23%。

（二）项目资金筹措方案

根据《项目平衡方案》，本项目的资金来源主要为资本金9,800.00万元和政

府专项债券资金15,000.00万元。项目总投资24,800.00万元，其中：用于项目支出

的资本金9,800.00万元，占投资总额的39.52%；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15,000.00万元。本项目本次申请发行专项债券15,000.00万元。

本次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期限为7年。

四、项目运营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运营收益

根据《自求平衡专项报告》，本项目主要收入为土地出让收入、停车位出售

收入、配套用房租赁收入、广告位出租收入和农贸市场出租收入；本项目运营成

本主要为土地出让成本、外购燃料及动力费、人员工资及福利费、修理费用、管

理及其他费用以及相关税费。

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预期总收入32,212.31万元，预期总成本5,656.97万元，

项目净收益即可用于融资平衡的资金为26,555.34万元。

（二）项目融资还本付息情况

根据《自求平衡专项报告》，本项目总共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15,000.00万元，

本次拟申请债券15,000.00万元，根据目前市场行情谨慎考虑，债券预测利率以

2023年2月相同待偿期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上浮20%确定，据此，本次7年期债

券的预测利率为3.44%。本次债券期限为7年，预测债券利率为3.44%，每年付息

一次，每年需偿付利息516.00万元，债券存续期内本息共计18,612.00万元，建设

期债券利息由自有资金统筹安排，本金在债券到期时一次性偿还。

（三）项目融资平衡情况

根据《自求平衡专项报告》，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预期总收入32,2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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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预期总成本5,656.97万元，项目净收益即可用于融资平衡的资金为26,555.34

万元，相关收益对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为1.43。

根据中兴财光华的预测，在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

次评价的2023年湖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债券建设项目，预期运营收益能够合

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五、项目评级

根据《信用评级报告》，中债资信认为湖南省经济实力极强、财政实力很强，

本期债券纳入湖南省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募投项目预期收益能够覆盖本次公开

发行债券本息，债券的违约风险极低，因此评定本次公开发行债券的信用等级均

为AAA。

六、中介服务机构

（一）财务专项服务

中兴财光华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自求平衡专

项报告》。

中兴财光华现持有长沙市雨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914301110959150342）和湖南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

分所执业证书》（分所执业证书编号：110102054301）。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中兴财光华系依法经批准设立且合法存续会计师事务

所，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自求平衡专项报告》的资质；在《自求平衡专项

报告》上签字的两名执业会计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二）法律专项服务

本所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经湖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现持有湖南省司法厅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31430000MD01727662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本法律意见书由冯东

阳律师、姜平律师作为签署律师，均持有湖南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执业证书，具

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9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律师事务所，具

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执业律师具

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七、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经审慎审查有关文件和信息，综合上述内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发表意见如下，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一）本期债券符合《预算管理办法》规定的发行主体要求；

（二）本项目已经取得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

（三）本项目的资金来源主要为资本金、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四）根据《自求平衡专项报告》，本期债券各项目相关预期收益能够合理

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可以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五）为本项目提供财务和法律专项服务的中介机构均具备提供相应服务

并出具相关报告的执业资格。

（以下无正文，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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